
▲服务要求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及单

位

参数要求

1

采购 2025

年残疾人

运动员集

训场地、交

通、伙食等

服务-游泳

场地租赁

服务

1 项

根据赛事训练要求，需在北海市区内租赁残疾人运动员训练的室内游

泳场地，训练场地周边配套设施完善，如交通、医疗等，便于运动员集训

期间的生活。

训练场地需符合残疾人游泳运动员训练标准（比赛国标游泳池，长至

少 50 米，宽至少 20 米，水深 1.7 米以上），至少具有三条泳道，满足至少

20 人全天训练；场地配备无障碍设施，如无障碍通道、卫生间、淋浴区、

更衣室等，地面防滑、平整，减少运动员受伤风险。

需具有投保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和场所责任保险，需制定溺水抢救操作

规程和应急预案，训练场地需具备至少 1名持证救生员。

训练场地游泳池池壁需光洁不渗水，呈浅色设计，池角为圆角避免尖

锐边角。醒目位置需设置深浅水区隔离带、水质检测结果公示及禁游标识。

游泳池水质符合行业标准，定期清洁消毒并维护循环净化设备，确保浸脚

消毒池余氯浓度达标。泳池保养定期清理：包括池底、池壁的污垢、沉淀

物等。检查设备：如循环系统、过滤系统等，确保其正常运行，及时发现

并维修故障设备。维护泳池结构：检查是否有裂缝、渗漏等情况，及时修

补。

▲商务要求

服务时间及服务地点

1.服务时间：合同生效后，集训开始之日起 90 日历天，具体时间以合同签订

时间为准。

2.服务地点：采购人（北海市残疾人联合会）指定地点。

服务要求

1.提供 7×24 小时电话热线支持和传真服务。服务期内出现任何项目问题，

成交供应商须在 1 小时内响应，协助采购人在 8 小时内处理并解决问题。

2.在合同履行期限内，关于采购人任何需要协助的问题，成交供应商应无

条件对服务出现的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3.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须符合本项目采购需求及响应文件具体承诺内

容（完成项目目标任务）。



服务质量要求

1.本项目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2.若成交供应商擅自转包、分包，或以任何形式与第三方进行合作的属违

约，一经查实，成交供应商应承担违约责任，采购人有权解除合同。

3.成交供应商在提供服务过程中，对所接触到的所有信息负有保密义务，

不得透露项目相关信息。

付款方式

1.按实际人数、租赁天数进行结算。合同签订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

成交供应商支付成交总金额的 30%为预付款，所有服务完成并经采购人确认后

10 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至成交总金额的 100%。如集训期间游泳

场地租赁服务到期后，单价合计金额低于已支付款项的，成交供应商需退还该

部分的款项给采购人。

注：采购人收到等额的发票后支付款项。

2.合同金额=成交单价×人数×天数。

违约责任

1.在成交履行期间，因成交供应商管理不善导致采购人被监管部门或行政

部门问责、处罚的，采购人有权终止成交，且有权要求成交供应商支付处罚金

及按成交总金额 5%的支付违约金。

2.成交供应商所提供的服务质量不合格的（如设施不完善、水质检测不合

格等），应及时整改；整改不及时的按违约处理，并向采购人支付成交总金额 1‰

的违约金。

3.成交供应商未按采购文件规定和响应文件中响应的服务承诺提供服务

的，成交供应商每项每次均应按本次成交总金额的 5%向采购人支付违约金。

4.成交供应商提供的服务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者

诉讼，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交涉并承担全部责任。

5.成交供应商支付的违约金不足以弥补采购人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6.采购人为维护权益支付的一切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

全费、担保费、交通费、差旅费、鉴定费等) 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其他要求

1.成交供应商在提供服务时必须做好各项安全防范措施，成交供应商拟投

入的所有工作人员在本项目合同履行期间如发生任何人身意外（生病、伤亡事

故）、事故、触犯法律法规，违反行业规范（包括劳动用工制度、发生劳资纠纷、

规章制度等、因过失造成他人人身伤亡的）、或损坏设施和物品等全部情形，均

由成交供应商负责处理并承担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

2.供应商的最终报价即为签订合同价格，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

合同，并按采购文件要求和响应文件承诺的内容履行合同。

3.成交供应商一旦成交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签合同或者拒绝履行合同（不可



抗力除外），否则将上报财政部门，列入失信名单，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经济损失

的，还应进行经济赔偿。

报价要求

1.报价包含：本项目为单价报价项目，以实际人数、天数进行结算，不得

超过限价要求。价格要求：40 元/人/天×20 人×90 天=72000 元（以实际结算

的人数、天数为准），不得超过单项最高限价。报价被视为已经包含了但并不限

于完成本项目“采购需求”中所列所有服务内容产生的场地租赁费、水电费、

人工费、税金、利润和其他费用等的总和，供应商应综合考虑在报价中。

2.其他说明：报价被视为已经包含了但并不限于本项目各项购买服务及相

关服务等的所有费用。在其它情况下，由于报价未填报或填报不完整、不清楚

或存在其它任何失误，所导致的任何不利后果均应当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保密要求

成交供应商提供对本项目采购人的内部资料、情况等内容进行保密，未经

采购人许可，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形式向第三方透露本项目服务的任何内容。

如有泄密，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